表達意見爭取權益

遊行,好像不大一樣了

【瞿海源╱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

在許多論者都在探討各種社會運動沈寂的原因時，猛然間五二○、五二一和五三○的三大遊行又讓大家相當錯愕，頓時議論紛紛。在這其中，有人懷念社運在一九八○年代末的黃金時代，也有人在盛讚目前遊行和平理性之餘，還是忍不住要回過頭去批判當年的暴民?如果從三次遊行所要求解決的問題來看，這些問題也都還是沒有解決的老問題；如果再從政權和社會體質的改變來觀察，則又都物換星移，朝野對遊行的態度和對問題解決的模式，也都有了很大的轉變。

遊行只是民眾表達意見爭取權益的眾多合法手段之一，固然不能只拿遊行現象來做為了解和分析社會運動情勢的依據，但是若仔細探究遊行的經過及其變遷特質，則仍然可以看出政治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間的變動關係。大體而言，遊行直接涉及到參與群眾和政府相關部門官員，以及民意代表和情治軍警機構之間互動。這是就遊行現場的情勢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遊行所訴諸的問題和所提出的要求，則又涉及基本理念的衝突、對政策看法的歧異、行政和立法部門的互動。

就遊行現場而言，政府基本態度在以往總是如臨大敵般，遊行還沒開始，政府本身就釀造出十分緊張的氣氛，官員還常常在完全沒有證據的狀況下，危言聳聽地指稱有情報顯示有不明暴力份子滲入並伺機行動。到遊行進行時，政府緊張得不得了，而且小動作頻頻，使得遊行者也跟著緊張。事實證明臺灣的遊行即使再「暴烈」也是很溫和的。至少在遊行中沒死過人。若要說一九八八年五二○民眾有暴力行為，警方及憲兵公然對沒有反抗力的民眾施暴，包括毆擊朱高正。官方的暴力行為遠超過遊行參與者。

近來，政府對遊行的基本態度有了很明顯的改變，不再那麼緊張，警察局也不再無的放矢地亂放話。遊行籌劃時和遊行開始後，氣氛也就比較緩和。在遊行參與者方面，各次遊行的主辦者都已有效地組成糾察隊，常常化解衝突，也成功地規範了遊行者的行為。要維持遊行的和平理性看起來似乎並不太難，但是這也並不保證在以後不會有大規模具破壞性的遊行示威發生。因為遊行只是反映一些重要問題一直未獲解決，尤其規模愈大愈表示問題的嚴重性。在遊行當時若政府處理不當，甚至對該有效解決的問題仍然還是像以前一樣敷衍推託，就很可能激發遊行民眾的不滿情緒，遊行失控的情形也不是不可能發生。

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理念上的衝突若不能化解，對政策上的歧異不能有所消滅，而行政和立法部門又不能發揮應有的互動性功能，若再加上國民黨政權日益鬆垮的情勢，當某一個問題，或是某一些問題浮現時，民眾可能以行動來表達不滿，社會運動的興起與遊行示威活動的發生將不可避免。不過，大體而論，這種可能性並不是很大。如果政府能在改革的步調上更積極些，儘早化解一些民怨，這種可能性就會大幅下降。

看到最近的遊行都在官員做一些承諾後落幕，有論者認為遊行是有收穫的。其實這倒不盡然。遊行之發起以及遊行前聲勢的蓄積是解決問題，乃至是壓迫政府讓步或出面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遊行時政府或有關機關所做的承諾，也多是已做過評估考量的，有時又可能讓人一時看起來還不錯，實際上卻不見得如遊行者的意。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臺灣的遊行或其他行動都不太可能成為顛覆政權的主要力量。因為沒有足夠的群眾願意進行足夠動量和足夠時間的動員，其所形成的壓力就不足以產生巨大的顛覆作用。

不過，這並不表示遊行和社會運動力量的長期有效結合對社會發展不會產生作用?以反核運動為例，昨天的遊行即使沒有對政府的政策形成什麼促使改變的壓力，但是在以後反核將持續成為日益壯大的壓力。總而言之，遊行是民主社會民眾表達意見和爭取權益的方式之一。在社會力的持續成長和支持下，民間對某些問題的強力訴求，會匯聚成遊行或其他行動的力量，若再配合議會和政黨政治的運作，將是促成社會發展的正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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